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6-25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公司”）2015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福建省南平市顺昌至邵武经营性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团建工集团”）、南平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平高速公司”）共同投资福建省南平市顺昌至邵武经营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顺邵高速项目”）。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5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32)。 

顺邵高速项目概算总投资 56.54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项目总投资的

35％，其他建设资金由项目公司申请银行贷款，以项目收费权质押。 

一、贷款基本情况 

为保障顺邵高速项目建设资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顺邵高速公路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邵高速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贷款。国开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进出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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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作为参加行，共同组成贷款银团，向顺邵高速公司提供

总额为人民币 350,000 万元（大写：叁拾伍亿元）的贷款。 

鉴于此次贷款的担保措施包括：1、顺邵高速公司以其在顺邵高速项目建成

后享有的公路收费权及其项下全部收益提供质押担保；2、南平高速公司、兵团

建工集团按 40%、60%比例为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此，本次银团

贷款事项属于对外质押担保及关联交易（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 

2016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顺邵高速公司向银团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350,000 万元（大

写：叁拾伍亿元）的项目贷款方案。公司关联董事陈刚、周彬、黄为群回避表决，

由 6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议案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但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兵团建工集团将

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 年 7 月 1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注册资本：421,248,365,382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吸收除居民储蓄存款之外的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

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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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业务；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直属中国国务院领导的开发

性金融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梧桐树投资

平台有限公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比例分别为 36.54%、34.68%、

27.19%、1.59%，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国进出口银行 

成立日期：1994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法定代表人：刘连舸 

注册资本：5,000,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办理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的进出口信贷业务；与机

电产品出口信贷有关的外国政府贷款、混合贷款、出口信贷的转贷，以及中国政

府对外国政府贷款、混合贷款的转贷；国际银行间的贷款，组织或参加国际、国

内银团贷款；贷款项下国际、国内结算业务和企业存款业务；同业拆借；出口信

贷担保业务；在境内发行金融债券；进出口业务咨询和项目评审业务。外汇贷款；

外汇借款；同业外汇拆借；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

有价证券；外汇担保；贷款项下的结汇、售汇；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

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国进出口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全民所有制银行，与

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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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成立日期：1992 年 2 月 29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古田路 108 号 

负责人：朱春华 

注册资本：349,321,234,595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及代理保险业务。外汇存

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总行

授权的外汇担保；结汇、售汇；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

证业务；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相关业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为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和财政部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成立日期：1994 年 11 月 1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177 号 

负责人：张建良 

注册资本：324,794,117,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外汇

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总

行授权的外汇担保；结汇、售汇；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

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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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为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民路 113 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 

注册资本：1,018,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具体范围以建设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为准）。承包境

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房屋及设备租赁；仓储服务；项目投资；塑钢

门窗、钢结构制品的生产、销售；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建材的租赁；建材销

售；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技术推广服务；桥梁预制,市政

行业（排水工程、给水工程、道路工程）专业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46.75%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六）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18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南平市闽江路 3 号交通大厦西侧一层 

法定代表人：魏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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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50,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经营、管理、养

护及技术咨询；高速铁路投融资、土地经营开发。（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南平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福建顺邵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2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南平市水南街 450 号 B 幢 2 层 105-106 室 

法定代表人：孙敦江 

注册资本：50,000,000 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收费、

养护、管理、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与高速公路配套的服务区经营管理、加油站

建设及资产管理，汽车拯救及维修、清洗，仓储服务、旅游项目和房地产项目开

发、高速公路自有产权广告位建设及资产管理；建设材料供应，机械设备租赁和

修理、汽车配件销售、机电产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福建顺邵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持有其 51%的股份；本公司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持有其 9%的股份；南平高

速公司持有其 40%的股份。 

三、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贷款额度：人民币 350,000 万元（大写：叁拾伍亿元整），其中各贷

款人的贷款承诺额及其比例为：国开行人民币 150,000 万元（大写：壹拾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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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贷款承诺额比例为 42.86%；进出口银行人民币 75,000 万元（大写：柒亿

伍仟万元整），贷款承诺额比例为 21.43%；工商银行人民币 70,000 万元（大写：

柒亿元整），贷款承诺额比例为 20.00%；农业银行人民币 55,000 万元（大写：

伍亿伍仟万元整），贷款承诺额比例为 15.71%。 

（二）贷款期限：25 年。 

（三）贷款用途：仅限于用于顺邵高速项目建设。 

（四）贷款利率：借款提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同档次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 

（五）还款计划：借款资金的具体还款计划按照借款人与银团签订的分合同

约定执行。 

（六）担保措施：1、顺邵高速公司以其合法享有的应收账款，即其在顺邵

高速项目建成后享有的公路收费权及其项下全部收益提供质押担保；2、南平高

速公司、兵团建工集团按 40%、60%比例为本项目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四、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出质人：顺邵高速公司。 

（二）质权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三）出质标的：顺邵高速项目建成后，顺邵高速公司享有的公路收费权及

其项下全部权益和收益。 

（四）担保范围：借款人全部债务，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

罚息）、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评估费用、拍卖费用等）、因借款人违约

而给各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等及主合同被撤销、宣告无效或解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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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借款人有义务向质权人偿付的全部债务。 

五、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范围：借款人向银团借款人民币 350,000 万元（大写叁拾伍亿元

整），借款期限 25 年。南平高速公司就借款人偿付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的 40%

向银团提供担保；兵团建工集团就借款人偿付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的 60%向银团

提供担保。 

（二）保证期间：贷款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保证方式：保证人在各自的保证份额内向银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六、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贷款融资业务，能有效缓解顺邵高速公司资金压力，保证顺邵高速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2、本笔贷款部分担保由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提供，不收取担保费用，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3、新增贷款融资将加大公司及子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为此公司将快速推

进开展各项工作，确保顺邵高速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运营。  

七、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福建顺邵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向国开行、

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350,000 万元（大写：叁拾

伍亿元）的项目贷款。 

公司独立董事马洁、黄健、罗瑶认真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在此

基础上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控股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有利于保障福建省南平市顺昌至邵武经营性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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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符合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发

展；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贷款

提供 60%比例的连带责任保证，且不收取担保费用，构成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

回避。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

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